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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性住房租戶權利通知書範本 

本通知書將提供有關支援性住房租戶權利的綜合資訊。支援性住房提供者必須在下列情況

下，向準租戶和永久租戶提供本通知書： 

• 面談時

• 初次入住公寓單位時

• 每次續簽租約或計畫協議時

• 收到要求時

支援性住房提供者必須向有閱讀困難的租戶宣讀本通知書，並且在租戶的首選閱讀語言是

有所提供的下列語言之一時，提供相應語言版本的通知書。如果本通知書沒有翻譯成租戶

的首選語言版本，支援性住房提供者則必須協助租戶獲得翻譯服務。本通知書提供下列語

言版本：西班牙文、中文、俄文、孟加拉文、海地克里奧爾語、韓文、義大利文、阿拉伯

文、烏爾都文、法文和波蘭文。如需閱讀本通知書的上述語言版本，請造訪 

nyc.gov/health 網址並搜尋「supportive housing」（支援性住房）。 

租戶權利 

本通知書是對您作為支援性住房租戶之權利的概括總結，並不構成法律意見，亦不會確立

法律規定範疇以外的新權利。我們強烈建議個人在任何住房相關問題上都保留詳細的書面

記錄。如需瞭解更多具體資訊，請致電 311 要求轉接租戶幫助熱線 (Tenant Help Line)。 

作為支援性住房租戶，您有權： 

1. 居於不存在危險或有害因素（例如害蟲、洩漏、黴菌和設備損壞等）的環境中。您

有權享用暖氣、熱水、電力和瓦斯等公用事業供給。

a. 如需申請維修維護，請使用下方「建築物資訊」章節中提供的聯絡資訊，致

電聯繫您所在樓宇的維修團隊或您的支援性住房提供者。

b. 致電 311 報告長期得不到維修的問題，並請紐約市房屋保護和發展局 (NYC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PD) 對您的居所進行

檢驗。

c. 業主或支援性住房提供者必須在註冊、續約時，以及在做出更新後，向您提

供其申訴流程文本，以便您在住房單位出現任何問題時，知道如何應對。

2. 如果您遇到包括騷擾在內的違反《紐約市房屋維護法》(NYC Housing Maintenance

Code) 行為，可以起訴您的業主、物業經理或支援性住房提供者。可以致電 311 要

求接通租戶幫助熱線，或到訪您所在行政區的住房法庭，以瞭解更多資訊。

a. 如果您的業主將您鎖在屋外或試圖迫使您搬離，請立即致電 911 舉報這一非

法行爲。隨後，可致電 311 要求接通租戶幫助熱線。

https://nyc.gov/health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housing-services-supportive-housing.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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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驅逐前的法庭訴訟規程

a. 根據紐約市的《獲得律師辯護權利法》(Right-to-Counsel Law)，無論您的郵

遞區號或移民身份如何，都可以獲得免費的驅逐辯護法律服務。如需聯繫

免費律師，您可以：

i. 致電 311 並要求接通租戶幫助熱線。

ii. 撥打住房法庭答覆熱線 (Housing Court Answers Hotline)，號碼為 718-

557-1379。

iii. 首次出庭時申請免費法律服務。

b. 沒有法官的驅逐令，任何人都不可以驅逐您。除非您收到紐約市法警 (City

Marshall) 或紐約市警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ity Sheriff) 的通知書，否則沒有

人能合法地驅逐您。

c. 試圖驅逐您的個人或實體必須提交請願書，其中必須包含《不動產訴訟程序

法》第 741 條 (Real Property Actions and Proceedings Law, Section 741) 所述的

資訊。如需獲得有關該請願書的更多資訊，您可以：

i. 致電 311 並要求接通租戶幫助熱線。

ii. 撥打住房法庭答覆熱線，號碼為 718-557-1379。

4. 請求對您所居的房屋、所享的服務或兩者一倂進行合理的改變，以便為身體、心理

或行為殘障提供便利，並保護您在居住時不受到任何歧視

a. 如果因存在殘障而需要申請合理的便利，請使用以下内容中提供的聯絡資

訊，聯繫您的支援性住房提供者。

b. 如果您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犯，請撥打 212-416-0197 聯絡紐約市人權

委員會 (NYC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5. 獲得租金收據，要求提供當前租金已付和欠付賬目明細，以及要求獲得年收入重新

認證書、租約和居住協議的副本。如需索取這些資訊，請使用以下内容中提供的聯

絡資訊，聯繫您的支援性住房提供者。

6. 與家人同住、擴大家庭規模，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與室友同住。如果您希望增添其

他人（例如未成年或成年子女、配偶或同居伴侶）與您同住，請通知您的社會服務

提供者。您的社會服務提供者將商討增加同住者所帶來的影響，包括：確定該住房

是否適宜，或法律上是否允許更多人同住；您現居住房的租賃資格中，是否設有任

何最低收入限制，例如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

建築物所必須遵守的限制；以及租金計算方式和租賃契約或轉租契約可能發生哪些

變化。

7. 加入或組建例如租戶協會之類的團體，以宣導租戶權利，保護租戶不受騷擾、報復

或懲罰。您可以在建築物的公共區域舉行這些會議，而無需支付場地使用費。應提

前通知支援性住房提供者。




